
 

步骤指南—「在申请被拒绝后重新提交申请」 

司法机构（2022 年 11 月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页，共 3 页 

 

在申请被拒绝后重新提交申请 
 

本步骤指南只提供一般指引，概述关于在原申请被拒绝后重新提交申请的一般程序，当中的截图只用作
一般说明，未必特指某案件／文件。 
 

项目 步骤 参考截图 

1.  司法机构的内部程序 申请经司法机构内部审批后，申请人的综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统讯
息匣便会有讯息。 

2.  登入用户帐户 

由机构用户或个人用户帐
户持有人登入 

[注：如需更多资讯，请参
阅「登入及登出账户」的
相关步骤指南。] 

 

 

机构用户 

 
 

个人用户 

 
 

3.  收到申请被拒绝的讯息 

 

进入讯息匣> 

点击讯息标题以阅读内
容。请特别留意讯息内所
注明的被拒原因，在作出
相应修正之后才重新提交
申请。 

登陆页面显示讯息匣以及讯息标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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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步骤 参考截图 

  

显示讯息内容。 

 

 
 

4.  使用「重新提交申请」功
能 

 

 

选择相关的法院> 

 

 

 

 

 

按「译文核证服务」> 

 

按「重新提交申请」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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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步骤 参考截图 

5.  输入申请编号 

 

输入「申请编号*」> 

 

按「下一步」> 
 

6.  查看被拒详情 

 

 

 

 

 

按「下一步」> 

画面显示被拒详情。在原申请中如有任何已支付的款项，将会转

账到新申请。 

 

7.  继续提交申请 

 

[注：详情请参阅「在民事
案件中就译文核证服务提
交申请」及「在刑事案件
中就譯文核證服務提交申
請」的步骤指南。] 

 

 
 

 

司法机构内部程序 




